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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的法律援助制度

魏宏*

一、內地法律援助制度的現狀

中國內地法律援助制度初建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上半期。1992年，

武漢大學率先成立了內地最早的民間法律援助機構――“社會弱者保

護中心”。1994年初，國家司法部正式提出建立和實施符合中國國情

法律援助制度的決定，並在北京、廣州、上海、鄭州和武漢等地開始

試點工作。

1996年3月，內地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首次確立了刑事案件中

的法律援助制度。該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

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

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被告人是盲、聾、啞或者

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

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

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可見，

這種規定是很簡約的。但作為中國內地立法史上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對

法律援助制度的規定，則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隨之，1996年5月，內地新制定的《律師法》設專章規定了法律援

助制度。該法第六章第四十一條規定：“公民在贍養、工傷、刑事訴

訟、請求國家賠償和請求依法發給撫恤金等方面需要獲得律師幫助，

但是無力支付律師費用的，可以按照國家規定獲得法律援助”；第

四十二條也規定：“律師必須按照國家規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盡職

盡責，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務”。這樣，就在專業化的人力資源上為

確保法律援助的有效實施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障。

*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教授。



410

與此同時，國家司法部與最高人民法院分別於1997年4月和1999
年聯合發佈了《關於開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和《關於民事法

律援助工作若干問題的聯合通知》這兩個文件，從司法實踐方面對法

律援助問題作了規定，使法律上的規定具有了實踐上的可操作性。

到2003年7月，國務院頒佈了《法律援助條例》，從法律援助的總

則（總的原則）、援助範圍、申請和審查程序、實施、以及法律責任

等方面，比較全面系統地規定了中國內地的法律援助制度，並明確了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和要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為法律援助提

供財政支持”。由於2000年內地《立法法》將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

規”納入到內地法律體系的範圍之內，使其成為僅次於國家法律的具

有法律效力的國家級法規，因而該《法律援助條例》的頒佈，可以看

成內地法律援助制度在成文法層面上走向初步成熟的重要標誌。

在國家層面制定法律、行政法規、規章和司法解釋的同時，各省

市自治區的相關部門也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制定出各地自己的法律援

助的規定，從而使內地法律援助工作在十多年來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以2009年為例，根據司法部法律援助工作司提供的資料，自1996年

12月司法部成立全國第一個法律援助中心起，全國法律援助機構已達

3,274個，工作人員共13,081人。法律援助經費年總額75,760.37萬元，

其中財政撥款額佔到74,875.03萬元。該年，經法律援助機構批准辦

理的案件共641,065件，接受來訪、來信、來電諮詢合計4,849,849人

次，各類受援人總數為736,544人次。可以看到，法律援助在中國內地

確實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

但是，由於內地法律援助制度在援助對象、援助範圍、援助體

制、援助的人力資源和經費保障等方面存在問題，使得法律援助制度

還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比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先

生的報告，2009年，整個內地法院系統共受理各類案件1,137萬件，而

該年由法律援助機構批准辦理的案件則僅僅64萬件，只佔法院審理的

各類案件的0.026%，即萬分之二點六。況且，這些被批准辦理的法律

援助案件，相當部分屬於非訴案件和沒有進入訴訟過程。考慮到這一

因素，進入訴訟的法律援助案件佔法院審理案件的比例可能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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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報告，2009年內地人口共133 ,474萬

人，該年全國享受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數共7,107萬人（其中，城市

2,347.7萬人，農村4,759.3萬人），即享受最低政府生活保障的人數佔

全國總人口的0.053%，即萬分之五點三。假設各類人群中平均應進入

法院審理的案件數之間無顯著性差異，那比較受法律援助的案件佔法

院受理案件的比例和接受政府最低生活保障人數佔全國人口的比例：

前一個萬分之二點六，後一個百分之五點三，就會發現，僅以最低生

活保障為界限，至少內地還有60~70多萬應當接受法律援助的人還沒

有得到應有的法律援助。如果在已受理法律援助的641,065宗案件中，

除去那些在最低生活線以上的農民工所接受的法律援助數，那在最低

生活保障線以下的人群中應接受、但沒有接受法律援助的人數肯定將

會更多。可見，內地法律援助的現狀距離社會的現實需要還很遠。

二、內地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問題

如上所述，除法律層面還沒有專門的單行法之外，內地法律援助

制度在文本上已經初步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體系，也在法律援助的

實踐中有了一定的規模，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法律援助在實踐中的

供給與社會需求之間所存在的差距，則既在落實現有的法律援助制度

本身的力度不夠方面，也在現有法律援助制度本身的規定不完善之

上。前者如，現在還有相當多的人對法律援助制度一無所知，許多貧

困家庭的人權益受到侵害，發生了糾紛而起了官司，不知道該找誰去

幫助；後者則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法律援助的對象偏窄

根據國務院《法律援助條例》，法律援助的受援對象包括四類：

一是經濟困難者；二是刑事公訴案件中沒有委託辯護人，而自己又是

盲、聾、啞人或者未成年人者；三是無論經濟狀況、被告身體或智力

狀況如何，只要在刑事案件中有可能被判處死刑者，即所涉及的犯罪

其最高刑為死刑者；四是在公訴案件中由於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律

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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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所謂經濟困難的標準，是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

府根據本行政區域經濟發展狀況和法律援助事業的需要而確定的。而

在地方，除上海以最低生活保障金的1.5倍確定法律援助對象之外，

其他省市區，包括北京市都是以是否享受當地最低生活保障作為標準

的。由於現有條件下，各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都很低，北京也僅僅

是每月390元，而一般案件的代理費多是以3000元為最低起價的。這

樣，月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線之上，但又不超過其兩倍的人家，基本

上就請不起律師、打不起官司。

再者，在刑事案件中，將法律援助對象限定在公訴案件中被告人

是盲、聾、啞人和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也顯得偏窄。比

如，殘疾人、體弱多病的孤寡老人怎麼辦？同時，將這些特殊人群的

法律援助僅限於公訴案件中，那在自訴案件中，這些人如因多種原因

未能請辯護律師，又該怎麼辦？

（二）法律援助的範圍偏窄

在法律援助的事項範圍上，除了刑事案件之外，國務院《法律援助

條例》規定了以下幾項：請求國家賠償的；給予社會保險待遇或者最低

生活保障待遇的；發給撫恤金、救濟金的；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扶養

費的；支付勞動報酬的；主張因見義勇為行為產生的民事權益的，共六

種類型。與實際生活中需要援助的事項相比，顯得確實窄了。

比如，就民告官的案件而言，國務院的《條例》僅規定國家賠

償、社會保險待遇、最低生活保障、撫恤金、救濟金這麼幾項，而行

政訴訟中其他相當多的案件就排除在法律援助的範圍之外了。又比

如，就勞動案件而言，國務院的《條例》只規定支付勞動報酬的案

件，而在實際勞動關係中，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類型卻遠不止勞動報

酬這一項。因工負傷、勞動保護、職業病、隨意辭退等也是十分常見

的需要援助的案件。再比如，交通事故、意外事故和家庭暴力等中的

受害者，往往需要法律援助，但《條例》卻沒有涉及。

當然，有些省市的法律援助在國務院《條例》的基礎上，不同程

度地擴展了法律援助的事項範圍。如山東省的《法律援助條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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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援助範圍的規定中，就使用了比較概括的用語來代替“支付勞動報

酬”，即凡“因勞動合同關係使權益受到損害要求賠償或者補償的”

案件都在法律援助的範圍之內。這樣，就涵蓋了勞動案件中一切可能

需要援助的事項。然而，這畢竟是一個省的規定，僅適用該省範圍。

從全國範圍來看，這些明顯需要援助的事項，則由於《條例》沒有明

確規定而在各地不見得都能得到援助的保障。

（三）法律援助的人力資源角色分配不合理

根據國務院的《條例》，縣級以上成立的隸屬於司法行政部門的法

律援助機構，負責受理、審查法律援助申請，並指派或者安排人員為符

合規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與此同時，支持和鼓勵社會團體、事業單

位等社會組織，利用自身資源為經濟困難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按此規定，中國內地在實踐中就形成了以各級法律援助機構為主

體、以社會律師為輔助，並有社會團體、事業單位、以及大專院校法

學專業學生參與的法律援助的群體。表面看來，法律援助的供給主體

是多元的，似乎在人力資源上不存在問題。

但稍加思考，實際上還存在一些問題：一是，各級政府設立的法

律援助機構隸屬於司法行政部門，本身就是政府機構的一種延伸。在

這種條件下，由法律援助機構的公職律師來承辦民告官的行政案件，

在法理上就有著雙重代理之嫌：一方面服務於政府，另一方面代理受

援人同政府打官司。二是，由法律援助機構委託給社會律師承辦的案

件，由於辦案補助較低，且社會律師直接負責的對象是法律援助機

構，而不是受援當事人，因而除部分案件之外，敷衍的不少，辦案品

質一般不高。三是，由於不具律師資格的人在法律援助中受到許多限

制，如在刑事法律援助中不能會見嫌疑人等，這就使大專院校、法學

研究機構、以及社會上相當多的具有良好法律專業背景、但沒有參加

過司法考試、沒有取得律師資格的人，在法律援助中只能起到諮詢作

用，無法提供像律師那樣的法律援助。由於這樣一些原因，我國內地

法律援助的人力資源，由於結構和角色分配上的原因，實際上還顯得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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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援助的資金保障缺口較大

根據司法部法律援助工作司統計的資料，2009年全國各級法律援

助機構共批准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為641,065件，而該年各種法律援助總

經費只有75,760.37萬元（包括當年全國各級財政的撥款額74,875.03
萬元在內），即每個法律援助案件平均不到1,182元。特別是，這些經

費中，2009年用於法律援助機構的人員經費、基本公用經費就分別達

28,004.42萬元和7,978.46萬元，二者之和是35,982.88元，共佔去支出

經費總額的51%；而在餘下的49%的業務經費34,517.9萬元中，直接用

於辦案補貼及支出的只有69.5%，即23,983.67萬元，佔2009年整個支

出經費總額70,500.78萬元中的34%。這樣，2009年平均每個法律援助

案件的實際支出只有23,983.67萬/641,065件=0.0374萬/件，即每個案

件只有374元。

需要注意的是，這還是全國的平均水準。如果除去較發達地區

較高的辦案補貼之外，欠發達的西部地區，其辦案缺口之大就可想而

知。尤其是，如前面第一部分所分析的，在我國內地，僅2009年至少

還有60~70萬以上應當獲得法律援助而由於多種原因沒有獲得法律援助

的案件，考慮到此種情況，我國內地法律援助的經費缺口就更大了。

三、完善內地法律援助制度的一些思考

綜上所述，我國內地法律援助制度從1994年正式啟動以來，無論

在法律制度建設，還是實踐操作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同時

也與社會弱勢群體對法律援助的需求存在很大的差距。要在成績的基

礎上，盡快消除差距，就需要完善現有的法律援助制度。為此，應從

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理念上的定位

2003年，國務院《法律援助條例》只是將制定該條例的目的概括

為：“為了保障經濟困難的公民獲得必要的法律服務，促進和規範法

律援助工作”，而沒有明確法律援助本身的價值和意義。實際上，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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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法律援助是保障公民訴權的需要，而這種訴權一方面是有人權理念

所派生的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另一方面也是社會和諧運行和發展的

基本條件之一。

《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

未經獲得辯護上所需的一切保證的公開審判而依法證實有罪以前，有

權被視為無罪”。這就將刑事訴訟中的訴權確立為一項國際性的人權

標準。2004年，我國內地通過憲法修正案，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

權”寫進憲法，與“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相並列，從而為落實

世界人權宣言所確立的訴權、保護社會弱者的權益提供了憲法原則。

所以，法律援助絕不僅僅是對社會弱者的一種援助、恩賜，絕不是可

有可無的制度，而是相應社會群體的一種基本人權。

與此同時，社會是全體社會成員的，社會的公平正義雖然表現在

各個方面，但訴權的平等則具有最終的意義，是社會弱勢群體對社會

公正和正義的最後期望。在這種條件下，社會弱勢群體，如果由於各

種原因無法實現法律所賦予的訴權，無法實現弱勢群體與強勢群體在

訴權上的平等，也就無法保障司法的公正，最終損害的還是社會自身

的和諧與穩定。因此，法律援助制度在保障社會弱者訴權的同時，也

在維護著社會的和諧穩定。正因為如此，對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視，應

當像對社會保障制度那樣，將其放在很高的地位。

（二）制度上的創新

根據前面關於法律援助制度存在問題的分析，我國內地法律援助

制度應當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完善：

首先，擴展受援對象的範圍。即除現有《條例》所列人群之外，

至少應當將以下幾類人群明確納入到法律援助的範圍之內：一是月收

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線之上，但又不超過其兩倍的人群；二是因工傷、

討薪以及在勞動關係其他方面發生糾紛的農民工；三是殘疾人、體弱

多病的孤寡老人等。

其次，擴展援助的事項範圍。即除現有《條例》所列事項之外，

至少應將以下幾個方面的事項納入到法律援助的範圍之內：一是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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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行為引起的所有訴訟案件；二是由勞動關係引起的糾紛，諸如延長

工作時間、限制工人人身自由、不提供基本的勞動保護、工傷、職業

病、無正當理由的辭退等；三是其他事項，如交通事故、意外事故等

造成人身和財產損失所引起的案件等；四是像家庭暴力等在性質上相

近的民事案件。

再次，調整援助隊伍的職能分配和擴展援助隊伍的數量。即，一是

行政訴訟案件不能由法律援助機構內的公職律師來擔任，而應當交給社

會律師來進行；二是對社會律師承擔的法律援助案件給予較高的補貼，

同時建立對社會律師所承擔援助案件的追蹤評估制度；三是對於自願提

供法律服務且具有良好法律專業知識、但沒有參加司法考試、不具有律

師資格的人，比如法學本科、碩士或博士畢業、或者具有法學講師職稱

以上的專家學者，在法律援助案件中，應當賦予其與律師同等的代理權

利，即在刑事案件中會見當事人和查閱相關檔案等。

最後，確保政府基本財政撥款，擴展援助經費籌措管道。應當按

照上一年所在地享受社會保障人數佔當地全體人口的比例和上一年該

地各類案件的總數，確定下一年應當獲得法律援助案件的基數，再按

照每個案件所需的最低補貼數，確定該下一年度政府所應提供的法律

援助的財政撥款額。在此基礎上，還可向社會籌措資金，以解決財政

撥款不足的問題。

（三）審判方的重新塑造

法律援助制度需要相應配套的司法制度來支持。這裏主要就審判

制度中的抗辯式和糾問式略談一點看法。弱勢群體的訴權保障，靠法

律援助制度只是解決最低的需要，根本無法與強勢群體在法院的審判

面前形成平等的對抗。因此，我國內地過去所形成的以法官為主導的

糾問式審判方式雖然需要改進，但完全拋棄糾問式，採用抗辯式，則

必然導致形式上的公平所掩蓋下的實質上的不公平。

因此，我國內地審判方式的改革，應當將糾問式審判和抗辯式審

判相結合，使法官在保持審判中立地位和立場的同時，能夠擁有一點

流動性，能夠對自己所審判的案件事實和所適用的法律，有一個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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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實的把握，而不僅僅被動受制於雙方在法庭上的論辯技巧。這就要

求法官在有所懷疑和認為必要的時候對強勢一方的辯護提出反問，也

可以在有所疑惑和認為必要的時候對弱勢一方的辯護提出反問，以便

對案件的事實達到內心的確信，即將審判過程當成科學研究一樣去探

索、去鑽研、去求實，而不僅僅成為被動的維護庭審規則的裁判。這

裏的意義是，不僅僅有利於節約司法資源，也有利於實現審判過程和

審判結果在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上的統一，既保護了社會弱者的權

利，同時也保護了社會強者的權利。




